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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科技大學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民國 104年 1月 28 日環璄安全衛生委員會議制訂通過 

民國 108年 6月 13日環璄安全衛生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一、目的：為防止職業災害，保障工作者安全衛生，依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12-1 條訂定本計畫。 

二、實施範圍：本校實習室、實驗室、試驗室、實習工場、試驗工場  (以下簡

稱適用場所) 內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三、計畫項目： 

(一)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識、評估及控制。 

(二)機械、設備或器具之管理。 

(三)危害性化學品之分類、標示、通識及管理。 

(四)有害作業環境之採樣策略規劃及監測。 

(五)危險性工作場所之製程或施工安全評估。 

(六)採購管理、承攬管理及變更管理。 

(七)安全衛生作業標準。 

(八)定期檢查、重點檢查、作業檢點及現場巡視。 

(九)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十)個人防護具之管理。 

(十一)健康檢查、管理及促進。 

(十二)安全衛生資訊之蒐集、分享及運用。 

(十三)緊急應變措施。 

(十四)職業災害、虛驚事故、影響身心健康事件之調查處理及統計分析。 

(十五)安全衛生管理紀錄及績效評估措施。 

(十六)其他安全衛生管理措施。 

四、實施細目： 

(一)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識、評估及控制。 

1.執行安全觀察及實驗場所風險評估。 

2.針對危害及風險採取必要之控制措施。 

(二)機械、設備或器具之管理。 

1.定期更新機械、設備或器具之基線資料。 

2.必須接受相關操作訓練合格者，方可操作使用機械、設備或器具。 

3.依據本校自動檢查計畫，實施機械、設備或器具定期檢查、維護及保

養。 

(三)危害性化學品之分類、標示、通識及管理。 

本校目前無危害性化學品之運作場所，未來如有適用場所則依行政院

勞動部「危險物與有害物標示及通識規則」辦理。                                                                                                                                                                                                                                       

(四)有害作業環境之採樣策略規劃及監測。 

本校適用場所依行政院勞動部「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辦法」辦理。 

(五)危險性工作場所之製程或施工安全評估。 

本校目前尚無危險性工作場所，日後若有危險性工作場所將依「勞動

檢查法」第二十六條規定辦理 

(六)採購管理、承攬管理及變更管理。 

1.採購管理依據本校採購作業實施辦法之相關安全衛生管理規定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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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2.承攬管理依據本校承攬商環安衛管理要點規定辦理。 

(七)安全衛生作業標準。 

1.實施安全觀察。 

2.查核各系所實驗場所對安全衛生作業標準之遵守情形。 

3.增修訂各實驗場所安全衛生作業標準。 

 (八)定期檢查、重點檢查、作業檢點及現場巡視。 

適用場所依行政院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規定及本校自動

檢查計畫辦理。 

(九)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1.安衛管理人員定期回訓（例如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及防火管理人員

等複訓）。 

2.辦理實(試)驗室、工場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3.辦理在職人員教育訓練。 

4.辦理防災教育訓練。 

(十)個人防護具之管理。 

1.由各系所進行個人防護具盤點，建立清單。 

2.依據各系所實習場所屬性，提供防護具使用建議。 

(十一)健康檢查、管理及促進。 

1.實施新進人員體格檢查。 

2.實施健康檢查。 

3.設置體適能中心。 

(十二)安全衛生資訊之蒐集、分享及運用。 

以教育、公告、分發印刷品、集會報告、電子郵件、網際網路或其

他足使教職員生周知之方式辦理。 

(十三)緊急應變措施。 

1.舉辦緊急應變訓練及演練。 

2.依據演練結果修訂相關實驗室緊急應變計畫。 

(十四)職業災害、虛驚事故、影響身心健康事件之調查處理及統計分析。 

1.辦理職業災害統計月報。 

2.意外事故調查。 

3.虛驚事故調查。 

(十五)安全衛生管理紀錄及績效評估措施。 

1.檢核各系所實驗場所安全衛生管理紀錄。 

2.評估安全衛生管理績效。 

(十六)其他安全衛生管理措施。 

1.定期召開「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 

2.查核各系所，實習及實驗場所廢液及廢棄物管理。 

3.實驗場所設備改善評估。 

4.工作守則增修訂。 

5.辦理安全衛生宣導及查核等事項。 

五、計畫時程：自108 學年度起實施，迄本計畫廢止時屆止。 

六、實施方式： 

(一)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識、評估及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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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據本校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識、評估及控制執行要點，針對適

用場所實施危害鑑別、風險評估及控制措施等程序將風險控制在可忍

受的程度之下，並透過持續改善，提昇管理績效，以達永續經營之目

的。 

2.適用場所之安全衛生管理人員或負責教師應不定期至實驗場所觀察工

作人員作業情形，如有發現不安全行為或狀況時，應立即提出糾正或

改善。 

(二)機械、設備或器具之管理。 

1.機械、設備或器具之基線資料：由環安中心請適用場所之安全衛生管

理人員或負責教師，每半年調查實驗場所內機械、設備或器具之種類

及數量，定時更新資料，由環安中心統一上網申報。 

2.機械、設備或器具檢查：環安中心依法令規定訂定自動檢查計畫，適

用場所之安全衛生管理員或負責教師應依規定定期實施機械、設備或

器具自動檢查。自動檢查內檢查日期、檢查方法、檢查結果均須填寫，

檢查完畢後檢查人員姓名、實驗場所負責人及單位主管均須簽名蓋章，

相關檢查紀錄依法令規定須予以保存 3 年備查。 

3.各單位之實驗場所於危險性機械、設備檢查合格證期限前，應委請檢

查機構執行檢查合格後方可繼續使用。 

(三)危害性化學品之分類、標示、通識及管理。 

本校目前無危害性化學品之運作場所，未來如有適用場所則依行政院

勞動部「危險物與有害物標示及通識規則」辦理。 

(四)有害作業環境之採樣策略規劃及監測。 

1.本校適用場所依行政院勞動部「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辦法」辦理。 

2.實施空氣品質、噪音檢測。 

(五)危險性工作場所之製程或施工安全評估。 

本校目前尚無危險性工作場所，日後若有危險性工作場所將依「勞動

檢查法」第二十六條規定辦理。 

(六)採購管理、承攬管理及變更管理。 

1.採購管理依據本校採購作業實施辦法之相關安全衛生管理規定辦

理。 

2.承攬管理及變更管理依據本校承攬商環安衛管理要點及營繕工程及

購置定製財物管理作業辦法相關安全衛生管理規定辦理，明確規範承

攬商於承攬本校業務時，有關環保及安全衛生之權利與義務(危害告

知)。 

3.本校不定期查核承攬相關紀錄。 

(七)安全衛生作業標準。 

適用場所安全衛生管理人員或負責教師應自行訂定安全衛生作業標準，

規範實驗場所內之機械設備及相關作業管制，環安中心得提供協助指

導。 

(八)定期檢查、重點檢查、作業檢點及現場巡視。 

1.為防止職業災害，加強校內各實驗室、試驗室、實習工廠、試驗工場、

營繕場所之儀器、設備、化學藥品之安全衛生與環境整潔，對各場所

之作業情形詳細檢查督導改進，以消弭災害之發生，保障教職員生之

安全與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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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適用場所依行政院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規定及本校自動

檢查計畫辦理，實施內容，詳閱自動檢查計畫。 

(九)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1.本校每年定期辦理新進教職員工生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危險物及

有害物通識教育訓練，訓練時間分別至少3小時以上。 

2.勞工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及勞工安全衛生管理人員應至少每2年接受 6 

小時以上在職教育訓練。 

3.本校視實驗場所需求派員參加合格教育訓練機構辦理之有機溶劑作

業主管 、特定化學作業主管、急救人員、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

第一種壓力容器操作人員，訓練合格後始得從事相關作業或操作相關

機械設備。 

(十)個人防護具之管理。 

1.適用系所依各實驗場所性質，實施個人防護具盤點，建立個人防護具

清單。 

2.各單位有關化學作業、危險性機械或設備之安全防護器具之相關防護

具，需自行管控與定期檢查。 

3.平日應保持個人防護具之清潔，並予必要之消毒。 

4.應經常檢查個人防護具，保持其性能，不用時妥予保存。 

5.個人防護具應準備足夠使用之數量，個人使用之防護具應置備與作

業教職員生人數相同或以上之數量，並以個人專用為原則。 

6.如教職員生有感染疾病之虞時，應置備個人專用防護具，或採預防

感染疾病措施。 

7.採購個人防護具時得向供應商要求，個人防護具交貨時，供應商應

對相關教職員生舉辦「個人防護具操作、保養及維護之教育訓練」。 

(十一)健康檢查、管理及促進。 

1.新進學生於報到，參加學務處衛生保健組辦理之體格檢查，檢查資

料由學務處衛生保健組留存備查。 

2.新進教職員工「報到前」需自行至勞動部認可之勞工體格與健康檢

查醫療機構進行一般體格檢查，並持完成之「報告正本」，於報

到當日繳交至環安中心備查。 

3.學校對在職教職員工，依下列規定，定期實施一般健康檢查： 

(1)年滿六十五歲者，每年檢查一次。 

(2)四十歲以上未滿六十五歲者，每三年檢查一次。 

(3)未滿四十歲者，每五年檢查一次。 

在職教職員工對學校實施之定期一般健康檢查有接受的義務；定

期一般健康檢查資料由環安中心留存備查。 

4.為增進教職員身心健康，學校設有體適能中心，以提升體能、增進

身心健康，達到健康管理的目的。 

(十二)安全衛生資訊之蒐集、分享及運用。 

本校定期蒐集安全衛生相關新知及新修正法規等， 利用校內電子公

文系統、e-mail或網頁定期上網宣導周知。 

(十三)緊急應變措施。 

1.本校定期修訂緊急應變組織及計畫內容，以符合實際運作現況。 

2.本校應定期依計畫內容辦理緊急應變演練，演練後視需要修正緊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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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變計畫，使緊急應變計畫更臻完善。 

(十四)職業災害、虛驚事故、影響身心健康事件之調查處理及統計分析。 

1.本校實驗場所發生意外事故時，實驗場所安全衛生管理員或負責教

師應調查事故原因及擬訂改善對策，環安中心給予必要協助。 

2.本校應定期宣導意外事故提報之重要性，以避免各實習及實驗場

所意外事故發生。 

(十五)安全衛生管理紀錄及績效評估措施。 

1.安全衛生管理記錄： 

(1)『職業災害統計網路填表系統』填報：環安中心依規定每月10

日前須完成上月份職業災害統計，並將資料上傳至轄區勞動檢

查機構。 

 (2)實驗場所安全衛生管理查核：環安中心不定期至各實驗場所

進行安全衛生管理查核，檢查後將彙整實驗場所相關缺失會知

實驗場所安全衛生管理人員或負責教師，並要求依建議事項儘

速改善，改善後由環安中心擇期至實驗場所進行複查。 

2.安全衛生管理績效： 

(1)職業災害統計月報表：本校自99 年迄今失能傷害次數均保持

零次。 

(2)實驗場所機械及設備自動檢查：要求適用場所安全衛生管理人

員或負責教師應依法令規定定期實施機械及設備自動檢查，並

對於實驗場所機械及設備自動檢查皆已確實遵守。 

3.安全衛生績效管理及評估制度: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之訂定主要

目的為降低安全衛生風險、預防及減少職業害、持續改進安全衛

生績效，建立符合PDCA的系統架構及符合本校所定之政策及確

實達到校園永續發展之目標。 

(十六)其他安全衛生管理措施。 

1.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參考行政院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

規定，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會議。 

2.本校安全衛生管理運作應依工作守則內容辦理 ，定期檢視工作守

則內容之合宜性，必要時應作適當修正。 

七、本計畫經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

亦同。 

八、本計畫未規定事項，依相關法規規定辦理。 

 

 

 

 


